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葉委員元之，針對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區間測速科技執法，然而區間測速系統的設置與執法，引發民眾諸多質疑，包括設備故障或未通過檢驗、速限設定不合理、執法寬容值不明確等問題，嚴重影響民眾對行政部門的信任，並造成用路人的困擾，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立法院法制局報告與警政署資料顯示，「區間測速」乃利用「區間平均速率」測速系統取締違反道路速限規定之一種科技執法方式;其測速原理係以車輛行經某路段特定兩點間之固定距離，除以車輛之行駛時間，從而取得車輛之「平均速率」。查「區間測速」之執法系統須於特定路段兩端設置監視器及車牌辨識系統，並在車輛通過偵測點時辨識號牌及記錄系統時間，藉其擴增傳統定點測速之速率控制有效範圍，可抑制駕駛人瞬間超速行為，減少車輛間行駛速度差異，達到調控穩定車速效果，進而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二、但現行車輛在測速路段之行駛時間是判斷駕駛人是否違反速限規定之關鍵資訊。參考現行網路對時機制分析，建置「區間測速」系統必須注意之時間誤差包括：未能及時對時與校時，導致上、下游偵測設備時鐘不同步之誤差;校時過程中，系統受到干擾所引起之誤差;時鐘故障，系統仍然運作所造成之誤差等，因此區間測速並不完全公平，相當容易受機器軟硬體或更新影響。
三、因此，民眾普遍對區間測速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表示質疑。許多網友反映，區間測速的設置地點和限速標準不夠透明，容易讓人感到措手不及。他們認為，某些路段的限速過低，與實際道路狀況不符，導致駕駛人一不小心就超速，增加了被罰的可能性。這種執法方式被部分民眾形容為「交通陷阱」，引發了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
四、另外，區間測速也可能涉及隱私保護的問題。區間測速需要長時間、連續地監控車輛的位置和速度，這些資料的收集和保存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規範，是否會對個人隱私造成侵害，也是許多民眾相當質疑的。
具體建議：若無法達成下述四點，建請停止全國區間測速，進行總體檢，確保目的是促成行車安全的區間測速，不會反倒成為交通亂源。
1.強化設備檢驗與認證：應定期對區間測速設備進行檢驗與校正，確保其準確性與可靠性。
2.合理設定速限：應根據路段特性與交通流量，科學合理地設定速限，避免過低速限造成用路人的不滿。
3.明確執法寬容值：應明確規定執法寬容值，並加強宣導，避免民眾誤解。
4.提升資訊透明度：應公開區間測速設備的設置地點、測速範圍、違規舉發數量等資訊，提高執法透明度。
交通安全是我們共同的目標，但管理方式必須科學、合理且得到民眾的支持。希望行政院能夠重新檢視相關政策，採取更適當的措施來保障道路安全。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就公立幼兒園師資短缺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根據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發布的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數量呈現顯著增長趨勢。幼兒園代理教師人數從100年度的1萬7,733人增至111年度的2萬3,893人，比率也從100年度的9.29%上升到111年度的12.70%，增幅達3.41個百分點，然而各園所卻普遍反映招聘日益困難。
以台北市南海實驗幼兒園為例，媒體報導指出，作為台北市指標性的幼兒園往年招聘往往一呼百應，今年卻需要六次招募才勉強補足師資。而在偏遠地區，此種困境更為嚴重，許多學校儘管反覆進行多輪招聘，仍無法覓得合適的教師人選。不僅直接影響教學品質，更使得現有教師的工作負擔顯著增加。教師們需承擔額外的教學任務和行政工作，長此以往可能導致工作倦怠，進而引發教育品質下降、教師流失率提高等一系列惡性循環。
提升幼教工作的吸引力為當務之急，包括但不限於改善薪資待遇、拓展職涯發展機會以及優化工作環境等方面的規劃。幼兒園教師高流動率不利於幼兒的穩定成長和依附關係的建立，因此需要制定相應的因應策略，在教師流動的情況下維護幼兒的心理健康與情緒穩定。同時，也不能忽視現職教師的權益，應制定措施防止教師過勞，在保持教育品質的同時確保教師的身心健康。
針對偏鄉幼兒園面臨的更為嚴重的師資短缺問題，應制定有針對性的支援措施，以確保這些地區的幼兒同樣能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此外，政府推動的課後留園政策也面臨人力短缺問題，需要有效的解決方案來確保政策的順利落實。
長遠來看，改善公立幼兒園教師聘任制度的規劃至關重要，包括提升幼教工作環境、優化人才培育機制等方面的具體時程與目標。面對當前的師資短缺危機，制定緊急應變措施也是必要的，以確保新學期各幼兒園能夠正常運作，保障幼兒的受教權。
幼兒教育與國家的未來發展密切相關。請相關部門能夠正視這些問題，檢討執行並持持續提出有效方案，確保每一位幼兒都能獲得優質且公平的教育資源。
（三）本院黃委員健豪，鑑於臺灣少子化造成高等教育學校倒閉風潮，到今（113）年上半年為止，計有15所大專院校走入歷史，其中今年就有7所大學確定停辦，未來更有高達90所高中職、大專院校將面臨退場危機。面對退場後的校地處理，教育部訂定「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退場私校以「校產歸公」為原則。為避免媒體報導財團獵校地問題發生，同時解決社會住宅用地不足、徵收不易的問題，政府應明確訂定校地退場優先興建社宅比例，同時給予地方政府於退校興建社宅獎勵機制，以加速社宅之興建，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2020年臺灣死亡率高於出生率，進入「生不如死」的少子化時代，許多學校面對缺少學生就讀的困境，紛紛開啟退場機制，而教育部為了解決學校因財務惡化、師資品質不符規定、積欠教職員薪資等亂象，於2022年訂定「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私校遭列為專輔後若2年仍未改善，教育部應下令停招、停辦，並於停辦後2個月內解散學校法人。
二、據私校工會理事長吳忠春估算，2038年私立高中職人數恐剩不到3萬，恐導致50間以上私立高中職退場；私立大專院校未來至少40所以上大專校院面臨退場。合計至少90所以上校園將要退場。據媒體報導，已有財團看上退場校地進入董事會，顯見退場後校地規劃是未來教育部應注意之處。
三、政府將社會住宅當作居住正義的實現指標之一，然而迄今年九月底「既有」+「新完工」戶數僅3萬多戶，加上興建中、決標未開工的也才10萬戶，民眾需求仍有極大增長空間。其中，社宅土地取得是一大問題。然而面對高達近百所私校學校校地將退場，依法退場私校以「校產歸公」為原則，政府應避免讓私校董事會私自處分土地淪為私用，而明確歸公收回，並以興建社宅為優先，同時給予地方政府於退校興建社宅獎勵機制，以加速社宅之興建，故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